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業成績預警制度及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97年 11月 18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1月 19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加強對學生學習狀況之了解及提昇學生學習成效，並能對學習適應不良之

學生提供必要之協助與關心，特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業成績預警

制度及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習適應不良之學生，係指學生學業成績表現不佳，並有經常缺

課及規避學習活動等現象，足以影響學習效果或成績者。 

三、學習輔導分為三部份: 

(一)期初輔導-教務行政系統每學期開學二週內，自動將前一學期各班學期成

績 1/2(含)以上學分不及格之學生名單，以班級為單位依權責傳送至學生

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所屬各科及導師(含成績總表及學習輔導關懷約談

紀錄)，俾利掌握學生學習情形。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將上述名單列

入加強輔導之對象，並由生活輔導組通知導師填寫學習輔導關懷約談紀錄。 

(二)平時關懷-學生每週缺課紀錄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通知家長，倘同一

科目缺課次數達三週(含)以上者，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請導師了解原因，

並進行學習輔導關懷約談紀錄網路填寫，使其恢復正常學習情況，並通知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三)期中預警－由任課老師（實習班級除外）於期中考試結束一週內，將學生

成績輸入「教師成績輸入系統」後，教務行政系統自動將各班級期中考各

科目不及格(含分數)暨 1/2(含)以上學分不及格之預警學生名單於考試

結束兩週內分別送交各班導師、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教務處課務組

及所屬各科。 

教務處於學期成績通知單加註提醒學生每學期至學務教務系統查詢累計已

修業之學分數、課程名稱及剩餘修業年數。 

四、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請各班導師對於 1/2(含)以上學分不及格之期中預 

警學生，於二週內安排訪談瞭解其成績落後原因，並進行學習輔導關懷約談

紀錄網路填寫;教務處註冊組並將期中考 1/2(含)以上學分不及格之預警學

生名單另函通知家長。 

五、教務處課務組將期中考各科目不及格(不含分數)之預警學生名單，分別送交

各班教學品保股長(督促同學於第十三週結束前上網填寫期中預警學生輔導

紀錄表)及各科目任課老師(於第十五週結束前完成期中預警學生輔導紀錄

表的後續追蹤處理)。 

各科目任課老師依學生填寫期中預警學生輔導紀錄表之需求做以下處理: 

(一)任課老師課後可結合 Office Hours 輔導或指派成績較好同學輔導(需上

網頁與任課老師於第十五週結束前共同完成填寫個人課後輔導紀錄表)。 

(二)若有特殊狀況需經費補助，可於第十一週星期五前向課務組申請補救教學

(需填寫課後輔導紀錄表);個別輔導原住民、特殊教育學生請洽學生輔導

中心。 

(三)轉介班導師與學生輔導中心協助的表單由教務行政系統自動轉介。 

六、申請經費核准之補救教學，各科目任課老師應於期末考後三週內，將課後輔

導紀錄表交回教務處課務組，並自行影印留存。 

七、教務行政系統自動將期中預警學生輔導紀錄表及個人課後輔導紀錄表彙整

於教務處課務組、學習輔導關懷約談紀錄彙整於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業成績預警制度及學習輔導實施流程 

 
 
 
 
 
 
 
 
 
 
 
 
 
 
 
 
 
 
 
 
 
 
 
 
 
 
 
 
 
 
 
 
 
 
 
 
 
 
 
 
 
 
 
 
 
 

備註：(1)學習輔導關懷約談紀錄、期中預警學生輔導紀錄表、課後輔導紀錄表如附件一、二、三。 

(2)課務組分機 213 

作業時段 作業流程 相關控管人員及表單文件 負責單位 

開學前 課務組 兼任教師座談會 
座談會手冊宣導成績預警

制度及學習輔導實施流程 

上學期 1/2以上學分不及格名

單教務行政系統自動傳送 
期初輔導 

通知導師及所屬各科 

開學第 1-2週 
導師網路填寫學習輔導

關懷約談紀錄 

學生輔導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 

生活輔導組 

平時關懷 生活輔導組 

生活輔導組，學生同一科目缺課三週 

期中預警 註冊組 
匯整期中考成績 教學品保股長，督促同學於

第十三週結束前上網填寫期

中預警學生輔導紀錄表 

第 9-11週 

1/2以上學分不及格名單

教務行政系統自動傳送 

第 12-15週 各科目任課老師於第十五週

結束前進行期中預警學生輔

導紀錄表後續追蹤處理 

各科目不及格名單 課務組 課務組 

經費 

通知 

課後輔導申請 

課後輔導,任課老師

於第十一週星期五

前向課務組申請 

(1)任課老師課後可結合 Office Hours輔導 

(2)指派成績較好同學輔導 

 

寄送紙本期中成績單通知

1/2以上學分不及格學生

之家長 

否 
是 

第 11週星期五前 課務組 

進行成績欠佳學生輔導及記錄、追蹤改善情形 課務組 

輔導資料彙集統計分析 

期末考試結束

後三週內 結果列表 

資料存檔 

課務組 

學務處 


